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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通知，公司全体董事董新

利、周蕾、卢玲、罗迈、朱军光，魏琴、辛宝荣、石文先、路成章均参与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加强子公司管控，充分发挥汽车经销与售后服务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

力，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运作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表决，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

３５０

万元受让吴绍平先生对宜昌交运集团麟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麟远”）

３５０

万元的出资义务，和吴绍平先生出资完成后约定享有的宜昌麟远

７０％

的股权；同意公司按照不高于戴德

云先生所持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与戴德云先生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以受让戴德云先生所持有的

恩施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施麟觉”）

１０％

的股权，所持有的恩施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戴德云先生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署

本次交易有关转让协议及法律文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麟远、恩施麟觉及恩施麟达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人民币

３５０

万元受让吴绍平先生对宜昌交运

集团麟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麟远”）

３５０

万元的出资义务，和吴绍平先生出资完成后

约定享有的宜昌麟远

７０％

的股权；公司将按照不高于戴德云先生所持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与戴

德云先生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以受让戴德云先生所持有的恩施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

施麟觉”）

１０％

的股权，所持有的恩施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

２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麟远、恩施麟觉及恩施麟达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

１

、宜昌麟远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宜昌交运集团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麟觉”）、

吴绍平先生协议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

５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５０

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

１２０

万

元，在本次交易前持有宜昌麟远

２４％

的股权；宜昌麟觉出资

３０

万元，在本次交易前持有宜昌麟远

６％

的股

权；根据出资协议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吴绍平先生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缴付

３５０

万元出资款，出

资缴付前吴绍平先生不享有宜昌麟远股东权益，出资完成后吴绍平先生持有宜昌麟远

７０％

的股权。

公司拟受让吴绍平先生对宜昌麟远

３５０

万元的出资义务， 和吴绍平先生约定享有的宜昌麟远

７０％

的

股权。 上述事项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宜昌麟远

９４％

的股权，宜昌麟觉持有宜昌麟远

６％

的股权维持不

变。 鉴于吴绍平先生

３５０

万元出资款尚未出缴到位， 双方约定由公司直接向宜昌麟远缴付同等金额出资

款，不再向吴绍平先生支付转让价款。

２

、恩施麟觉为公司与宜昌麟觉、戴德云先生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恩施

麟觉

５５％

的股权，宜昌麟觉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恩施麟觉

３５％

的股权，戴德云先生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恩施

麟觉

１０％

的股权。

公司拟收购戴德云先生所持有的恩施麟觉

１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由双方按照不高于戴德云先生所持

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恩施麟觉

６５％

的股权，

宜昌麟觉持有恩施麟觉

３５％

的股权维持不变。

３

、恩施麟达为公司与戴德云先生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恩施麟达

９０％

的

股权，戴德云先生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

公司拟收购戴德云先生所持有的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由双方按照不高于戴德云先生所持

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 公司将直接持有恩施麟达

１００％

的股

权。

吴绍平先生、 戴德云先生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运作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内部决策权

限在公司董事会，无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上述交易事

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待恩施麟觉、恩施麟达资产评估完成后，按照不高于戴德云先生所持股份所对应

的净资产评估值，与戴德云先生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并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与吴绍平先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履行吴绍平对宜昌麟远

３５０

万

元的出资义务，并享有宜昌麟远相应

７０％

的股权，吴绍平先生不再履行对宜昌麟远的出资义务，不享有宜

昌麟远相应的股东权益。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信息

１

、宜昌麟远

（

１

）公司名称：宜昌交运集团麟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

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

１５０

万元

（

６

）公司住所：宜昌市港窑路

５

号

（

７

）经营范围：汽车（含东风风神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服务；二手车经销、二手

车经纪

＋＋

（

８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宜昌交运

１２０ ２４％

宜昌麟觉

３０ ６％

吴绍平

０

（

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缴清

）

７０％

合计

１５０ １００％

（

９

）最近一年一期经营及财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元

）

７８５７７２３．２９ ６９０９５８１．７４

负债总额

（

元

）

６２７６１２８．５５ ５０２２９２７．０９

应收款项总额

（

元

）

４２５５６９０．０８ ４４９６１５３．０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

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元

）

０ ０

净资产额

（

元

）

１５８１５９４．７４ １８８６６５４．６５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１９２８２３２．２５ １６０５０４４０．２３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２２８２９．２７ ４２８９５６．２８

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１０９．３ ３０５０５９．９１

经营活动净流量

（

元

）

６９０８４４．４ －２５７０５２６．１６

２

、恩施麟觉

（

１

）公司名称：恩施麟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

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住所：湖北省恩施市金桂大道

１２７

号

（

７

）经营范围：汽车（东风日产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服务；二手车经销；二

手车经纪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８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宜昌交运

５５０ ５５％

宜昌麟觉

３５０ ３５％

戴德云

１００ １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９

）最近一年一期经营及财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元

）

４８５２５７６５．０２ ４８６５７２７４．６８

负债总额

（

元

）

３７０８５１８０．３４ ３５６２９８５９．４４

应收款项总额

（

元

）

１２０６６４７１．４７ １０５４８１８９．８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

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元

）

０ ０

净资产额

（

元

）

１１４４０５８４．６８ １３０２７４１５．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０９５３４６７．０４ ５１７９０１１８．７４

营业利润

（

元

）

２２８８６４１．３２ ２０００８３６．８９

净利润

（

元

）

１１３２１１１．８４ １５８６８３０．５６

经营活动净流量

（

元

）

５１９２０５１．０３ －４５０８３２２．０７

３

、恩施麟达

（

１

）公司名称：恩施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陈万兵

（

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

４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

８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住所：湖北省恩施市金桂大道

１２５

号

（

７

）经营范围：汽车（上汽大众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服务；二手车经销；二

手车经纪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８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宜昌交运

７２０ ９０％

戴德云

８０ １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

９

）最近一年一期经营及财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元

）

４４７４０１２６．７７ ５４９５０８８８．５２

负债总额

（

元

）

３４８９３２８３．６４ ４２８９８５７３．９

应收款项总额

（

元

）

１３２９５８２７．５６ １４８８６２３０．１５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

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元

）

０ ０

净资产额

（

元

）

９８４６８４３．１３ １２０５２３１４．６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３３５２１９３．５ ７２３４６６３７．３４

营业利润

（

元

）

２９１３５５０．８５ ２９４６７８６．５７

净利润

（

元

）

２２７３５７２．５１ ２２０５４７１．４９

经营活动净流量

（

元

）

６３７４１８３．２ ２７８２９８５．２２

（二）标的资产情况

１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是吴绍平约定履行的对宜昌麟远

３５０

万元的出资义务和对应的宜昌麟远

７０％

的

股权，以及戴德云先生持有的恩施麟觉

１０％

的股权、持有的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 戴德云先生保证其分别

转让给公司恩施麟觉

１０％

的股权、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均是真实、合法，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在被采取

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的情形，亦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或约定等

权利限制情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利瑕疵。

２

、宜昌麟远、恩施麟觉及恩施麟达均为本公司实施控制的子公司，均不存在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等

或有事项。

３

、本次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让事宜，也不涉及企业职工安置问题。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宜昌麟觉、吴绍平先生、戴德云先生经友好协商，分别拟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１

、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

项目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支付方式

吴绍平先生约定享有的宜昌

麟远

７０％

的股权和相应出资

义务

３５０

万元

。

出资协议约定的现金出资额

现金缴付宜昌麟远二期

出资

戴德云先生持有的恩施麟觉

１０％

的股权

资产评估后协商确定 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戴德云先生持有的恩施麟达

１０％

的股权

资产评估后协商确定 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２

、与上述交易相关的其他股东宜昌麟觉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３

、协议生效条件及日期：自各方签署完毕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安排

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须

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麟远、恩施麟觉及恩施麟达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

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其他同业竞争等情形；股权收购完成后，宜昌麟远、恩施麟觉及恩

施麟达的管理层人事安排及日常生产管理不会有重大调整，公司日常经营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对子公司的统一协调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效率，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公司目前资金状况良好，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吴绍平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８

：

３０

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共有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一、会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五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

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收购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

３％

股权》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鸭山投资公

司”）与双鸭山市科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资源公司”）、长征火

箭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火箭公司”）协商，决定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收购其分别合法持有的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煤天泰

公司”）

１．５％

、合计

３％

股权。

由于本次收购的股权为国有资产，科达资源公司、长征火箭公司将分别通

过其指定的产权交易所进行法定招拍挂程序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双鸭山投资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分别与科达资源公司、长征火箭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

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拍卖存在被其他公司投标竞拍的风

险。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经营管理层按照产权交易所的交易流程办

理具体事宜，待本次股权招拍挂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刊登股权收购进

展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出资

２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七台河龙腾电力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线路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以下简称“宝泰隆集团”）与七

台河龙腾电力设施租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腾电力公司”，后更名

为七台河龙腾电力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七台河宝泰隆电厂联网工程合

作协议》，由龙腾电力公司负责架设七台河宝泰隆电厂至新民变电所的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线路，在七台河宝泰隆电厂并网发电后，租赁给宝泰隆集团使用，

租金：

４２２

万元

／

年。该线路用途是：在七台河宝泰隆电厂并网发电前作为电厂的

受电线路，并网发电后，利用该线路向电网送电，最终实现宝泰隆集团现有企

业（宝泰隆焦化、洗煤、甲醇、圣迈）直接由自备电厂供电，多余电量上网销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与宝泰隆集团、龙腾电力公司签署《变更协议》，将宝

泰隆集团在《七台河宝泰隆电厂联网工程合作协议》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全

部转给公司执行。

因公司业务需要，并减少公司财务成本，经公司研究决定，以资产收购方

式购买龙腾电力公司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线路。 经伊春贝克资产评估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出具的《七台河龙腾电力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

线路”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伊贝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２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该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９６６．２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７２２．２５

万元。 根据评估价

值，经双方协商决定，公司出资

２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该资产，公司与龙腾电力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签署了《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线路转让合同》，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每年将节省租金

４２２

万元。

七台河龙腾电力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签署的 《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

网线路转让合同》相关条款如下：

七台河龙腾电力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住所：黑龙

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山街，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松波，公司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电力设施及设备租

赁、运营、投资、开发、管理；电力设备销售；电力客户计量装置核抄；电力生产、

输电、变电设备设施运行管理及服务。

根据签署的转让合同规定： 公司以资产收购方式购买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

线路，转让价款：

２１００

万元；付款方式：现金支付；期限：分两期支付转让价款，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０％

， 自资产交付并提供

购买资产发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价款。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修订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的通知》（上证公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需修订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办公室具体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修订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的通知》（上证公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需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相应条款，修订后的《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所审议的部分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

１１０ＫＶ

双回路联网线路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五）

０８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星期二）

●

会议召开地点：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五）

０８

：

３０

４

、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

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

《

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是

２

审议关于

《

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本人不能出

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办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安排会议

场地，为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

确认。

１

、会议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授权委

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三）

８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３

、会议登记方式：本人现场登记或传真

五、其它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王维舟、唐晶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１３９０４６７０２８７

４

、传真：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５

、邮编：

１５４６０３

六、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现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的委托人自行投票。

１

、审议关于《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对于以上议案，请把该议案下选定的选项后的

□

涂黑以示选择该项。

每项议案只能选一个选项，多选、不选、以非涂黑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７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时在汕头

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９Ａ５Ａ６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 本次会议由林秀浩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表决通

过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吴华东先生辞去总经

理职务的议案》。

吴华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及董事会对吴华东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吴华东先生辞去董事

职务的议案》。

吴华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日期另行通知。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吴一挺先生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案，总经理吴一挺年薪

为

１００

万元

／

年，其中，

６０％

为基本工资，

４０％

为绩效工资。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不涉及董事薪酬，故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吴一挺先生简历见附件。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董事会提名吴一挺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日期另行通知。

吴一挺先生简历见附件。

５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董事会同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同安

支行申请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同时授权董事长林

秀浩先生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附件：

吴一挺先生简历

吴一挺，男，中国台湾籍，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出生，毕业于台湾海洋大学，本科学

历，

１９８６－２００８

年就职于统一企业集团，历任统一印尼公司副总经理、广州统一

总经理、华南区总经理、统一企业（中国）食品群总经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任杨协成

（新加坡）食品饮料公司中国区总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任兰馨亚洲投资集团公司消

费品投资总监。

吴一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下列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一）《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二）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四）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五）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关联方福建福维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名称：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公司为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累计为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担保数量为

１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额）。

●

反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流动资金借款

１８８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１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额）。

●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

０

。

一、关联担保概述

鉴于关联方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为公司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流动资金借款

１８８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本着公平、公正、平等互惠原则，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与关联方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互为

担保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互为担保，互保额度

不超过

１８８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已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流动资金借款

１８８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截止目前，在公司累计融资贷款余额中，福

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流动

资金借款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

１８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向其借款提供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

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截止目前，公司累计为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累计额为

１３０００

万元。

二、关联关系

鉴于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８５％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同时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３９．６６％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为同一控股股

东控制下的关联企业。

三、关联方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福建省永安市曹远镇清水池村

１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曾开锋，注册资本：

２６９２６．６９２

万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经营范围：化工原料（不危险品）的制造、销售；水泥、化纤制品、纸浆、无

纺布、金属材料的制造、销售；对外贸易；仓储（不含危险品）；碳化钙、醋酸乙

烯、氧气、氮气、乙炔、醋酸甲酯、醋酸、乙醛生产；电石用灰岩露天开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８９１３５．２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４１７０．４５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２３１８０．６１

万元）， 净资产

２４９６４．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利润总额

－９８８４．３１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９０３７２．１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１７５１．１６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２２６１０．６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８６２０．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利润总额

－６３１６．３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五千万元。

２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３

、保证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３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上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６５％

，逾期担保累计额为

０

。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８

，

８８２

，

８９３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３５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０９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３ ＤＤ＊＊＊＊＊５３８

成都鞋带厂

４ ＤＤ＊＊＊＊＊５４３

成都市金利贸易公司

５ ＤＤ＊＊＊＊＊５４６

成都市衡器厂

６ ＤＤ＊＊＊＊＊５５０

成都市制镜厂

７ ＤＤ＊＊＊＊＊５５１

成都市锻压设备厂

８ ＤＤ＊＊＊＊＊５５２

成都东方机械配件厂

９ ＤＤ＊＊＊＊＊５５４

成都市纺织工业局

１０ ＤＤ＊＊＊＊＊５５８

成都市武侯区致民路街道办事处计经委工业办

１１ ＤＤ＊＊＊＊＊５６０

成都市塑料七厂

１２ ＤＤ＊＊＊＊＊５６１

成都光学厂

１３ ＤＤ＊＊＊＊＊５７０

成都市锦江家具厂

１４ ＤＤ＊＊＊＊＊５７５

成都日用电器厂

１５ ＤＤ＊＊＊＊＊５８３

成都锅炉总厂

１６ ＤＤ＊＊＊＊＊５９１

成都市矿业公司

１７ ＤＤ＊＊＊＊＊５９５

成都油脂化工总厂

１８ ＤＤ＊＊＊＊＊５９８

四川省内燃机配件总厂

１９ ＤＤ＊＊＊＊＊６０１

成都开关厂

２０ ＤＤ＊＊＊＊＊６１９

成都汽车制造厂

２１ ＤＤ＊＊＊＊＊６２０

成都装饰布厂

２２ ＤＤ＊＊＊＊＊６２５

四川都江木工机床厂

２３ ＤＤ＊＊＊＊＊６２７

四川省螺钉厂

２４ ＤＤ＊＊＊＊＊６２８

成都电焊机厂

２５ ＤＤ＊＊＊＊＊６３１

四川省客车厂

２６ ＤＤ＊＊＊＊＊６３４

成都市造纸工业公司

２７ ＤＤ＊＊＊＊＊６４１

成都高压容器厂

２８ ＤＤ＊＊＊＊＊６４６

成都纺织厂

３９ ＤＤ＊＊＊＊＊６４８

成都致美广告印务公司

３０ ＤＤ＊＊＊＊＊６５４

成都第二纺织总厂

３１ ＤＤ＊＊＊＊＊６９６

成都塑料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暑袜北三街蜀都大厦南六楼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崔益民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６５１８９０２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４１６７７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５５

号”

《关于核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核准我公司向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发行

８９

，

８１１

，

４１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现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办理本次资产重组涉及

１６

宗土地过户的相关税费减免

事宜，尚未完成土地过户。

本次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继续抓紧实施本

次资产重组工作，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２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收到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实业”）的通知，获悉

以下事项：

中恒实业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该股权质押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恒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２４５

，

８８０

，

７７６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２．５２％

。 中恒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１４％

。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广东省珠三角

２０１２

年度中小企业

集合票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广东省珠三角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以下简称“集合票据”）发行事宜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ＳＭＥＣＮ１９

号）。 详细内容参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由于近期票据市场利率波动幅度较大， 已超出公司申请中期票据时的

预期，经公司审慎考虑，决定放弃发行该集合票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

第二大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电器集团”）的通知，基

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强烈信心， 苏宁电器集团计划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对

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增持总金额合计不超过十亿元。

苏宁电器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定等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 月 １５ 日


